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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nca.gov.cn/tzgg/ggxx/ggxx2014/201408/t20140827_21252.shtml）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国家认监委国家认监委国家认监委国家认监委 2014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31 号公告号公告号公告号公告 

 

《《《《国家认监委关于发布机动车辆及安全附件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公告国家认监委关于发布机动车辆及安全附件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公告国家认监委关于发布机动车辆及安全附件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公告国家认监委关于发布机动车辆及安全附件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公告》》》》 

 

为全面深化改革、系统完善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国家认监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结

合试点认证实施规则实施经验，全面开展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调整修订工作。现将已

修订完成的机动车辆及安全附件类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予以公告（见附件 2-附件 15，以下

简称“新版规则”）。新版规则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所替代的旧版规则详见附件 1

的对照表信息。  

    各相关指定认证机构应依据新版规则和已发布的强制性产品认证通用实施规则的要求制

定对应产品认证实施细则，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向国家认监委认证监管部备案认证实施细

则后方可开展相关指定领域的认证活动。自新版规则实施之日起，对新受理的认证委托业务，

指定认证机构应按照新版规则实施认证。新版规则实施前已获认证的涉及新版规则中非量产车

认证模式、车辆改装、油耗管理规定变化的汽车整车产品认证证书可继续使用，但证书覆盖产

品及企业应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符合新版规则要求，逾期不符合新版规则要求的相关产品

认证证书将被暂停；新版规则实施前已获认证的其他机动车辆及安全附件类产品认证证书可继

续使用，指定认证机构认证证书转换工作应采取到期换证、标准换版、产品变更等自然过渡的

方式。  

    由于技术发展、新产品出现和认证适用标准不断完善，本次修订对实施规则适用产品范围

做出以下调整：  

    一、“机动车外部照明及光信号装置”项下增加“车辆尾部标志板”；  

    二、“汽车内饰件”项下增加“部分乘客舱、驾驶室、行李舱或发动机舱内的内饰件”；  

    三、因标准名称变化，“机动车后视镜”改为“机动车辆间接视野装置”，并依据标准对

适用范围进行微调。  

    相关指定认证机构应根据新增产品情况对相关生产企业做好认证实施及宣贯工作。调整新

增的产品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强制实施，未经认证不得擅自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

营活动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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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机动车辆及安全附件类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调整对照表  

        2. CNCA-C11-01：2014 汽车  

        3. CNCA-C11-02：2014 摩托车  

        4. CNCA-C11-03：2014 摩托车发动机  

        5. CNCA-C11-04：2014 汽车安全带  

        6. CNCA-C11-05：2014 机动车喇叭  

        7. CNCA-C11-06：2014 机动车制动软管 

        8. CNCA-C11-07：2014 机动车外部照明及光信号装置  

        9. CNCA-C11-08：2014 机动车辆间接视野装置  

       10. CNCA-C11-09：2014 汽车内饰件  

       11. CNCA-C11-10：2014 汽车门锁及门保持件  

       12. CNCA-C11-11：2014 汽车燃油箱  

       13. CNCA-C11-12：2014 汽车座椅及座椅头枕  

       14. CNCA-C11-13：2014 车身反光标识 

       15. CNCA-C11-14：2014 汽车行驶记录仪  

              

 

 

                                                                       国家认监委  

                                                                   2014 年 8 月 21 日 


